臺北市國中小教育階段非學弱勢學生學習資源與輔導資源補助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家長姓名(母)
(請正楷簽名)
	
	家長身份證字號
(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家長姓名(父)
(請正楷簽名)
	
	家長身份證字號
(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學生資料
	設籍學校
	
	年級
	

	
	學生姓名
	
	學生身份證字號
(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實驗教育類型
(屬非學團體/機構請加註名稱)
	□個人自學 □本市非學團體：      　 □本市非學機構：   

	
	補助對象身分別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

	申請須知與注意事項
	依據114年10月21日修正公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教育要點」規定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1月1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5831號來函辦理。

補助對象：國小、國中階段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並具下列身分之一者：
　(1) 低收入戶。
　(2) 中低收入戶。
　(3) 經鑑輔會鑑定之特殊教育學生。
　(4)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

補助金額：
　每學年每生最高新臺幣 12,000 元；若未參與整學年，按參與月份比例計算。（例：執行實驗 
教育期程為1學期，補助金額為6,000 元。）

可補助項目
　(1) 與實驗教育相關之學習資源，如多元適性、自主學習課程、專業場域課程、專家教學、實  
習活動等。
　(2) 學習所需之教材、教具、博物館或展覽等學習票券。
　(3) 學生輔導法規定以外之專業輔導服務，如藝術治療、心理諮商、職能或物理治療等。
　(4) 實驗教育團體之學費亦屬可補助範圍。

不可補助項目:
　(1) 一般學校、實驗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自行辦理之活動費用。
　(2)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定短期補習教育之收據。
　(3) 線上教學平台若屬補習性質（如 AmazingTalker、TutorABC、Speak 等），不得補助。
　(4) 非屬學習資源或輔導資源之支出，如交通費、住宿費等，不得補助。

收據及證明文件規定：
　申請人應檢附支出之發票或收據、票券正本。　

申請時程：
　經費執行期程自114年8月1日至115年6月30日止，請申請人於115年6月30日前向設籍學校提出  
申請。

成果報告：
　本案每人每年以申請1次為限，申請時請一併檢附經費執行成果報告供教育部備查。

補助資格變更：
　若申請期間喪失弱勢資格，需按比例計算未執行金額並繳回。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案補助項目為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以外之學習資源、輔導資源，是以，非屬「學
習資源或輔導資源」者，不予補助。
　(2) 經查與規定不符者，將要求退還補助款。
　(3) 本補助為協助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學習及輔導資源之必要支出，請依實際需求申請。





